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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

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

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注册资本将因非流通股份缩股而减少。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公司将及时履行债权人公告程序，在公司临时股东大

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

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若因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要求公司提前偿还债务或提供担

保，公司将予以清偿或提供担保。 

3、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的形式做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需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由于本次减少注册资本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

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审议减少注册资本

预案的临时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并将本次减少注册资本预案和本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

登记日为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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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本公司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按照 1：0.70

的比例单向缩股，缩股完成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欣钰盛公司和第二大非流通股股东众力投资公

司承诺： 

（1）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亚宝药业

股份总数的 10%。 

2、公司第三大非流通股股东经建投公司承诺： 

（1）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 

3、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1月 12日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1月 24日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 年 1 月 20 日至

2006年 1月 24日（周六、周日除外），每日 9:30－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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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5年 12月 23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1月 6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年 1月 5日之前（含本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

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次

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年 1月 5日之前（含本日）公告协商确定

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原则上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次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

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359）3088178、8008069211 

传    真：（0359）3088347 

电子信箱：yabaorpb@vip.sina.com 

公司网站：www.yabao.com.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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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亚宝药业 指 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欣钰盛公司 指 芮城欣钰盛科技有限公司 

芮城制药厂 指 山西省芮城制药厂 

众力投资公司 指 山西省风陵渡开发区众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经建投公司 指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科技基金公司 指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经贸资产公司 指 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 指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指 亚宝药业董事会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亚宝药业非流通股的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亚宝药业流通股的股东 

本改革说明书 指 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相关股东会议 指 本次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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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及数量 

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对价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按照 1：0.70的比例单

向缩股，缩股完成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对价的具体执行方式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同比例单向缩股。对价支付完毕

后，公司总股本共减少 3,375万股，公司总股本将由改革前的 17,250万股变更为

13,875 万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均将增长

24.32%。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序

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股

份数量（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欣钰盛公司 41,115,000 23.83 12,334,500 28,780,500 20.74

2 众力投资公司 37,500,000 21.74 11,250,000 26,250,000 18.92

3 经建投公司 11,100,000 6.43 3,330,000 7,770,000 5.60

4 科技基金公司 8,325,000 4.83 2,497,500 5,827,500 4.20

5 大同中药厂 8,220,000 4.77 2,466,000 5,754,000 4.15

6 经贸资产公司 6,240,000 3.62 1,872,000 4,368,000 3.15

合    计 112,500,000 65.22 33,750,000 78,750,000 56.76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 
名称 

所持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6,937,500 G＋12个月 1 
欣 钰 盛

公司 

6,937,500 G＋24个月 

（1）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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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5,500 G＋36个月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亚
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10%。 

6,937,500 G＋12个月 

6,937,500 G＋24个月 2 
众 力 投

资公司 

12,375,000 G＋36个月 

（1）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亚
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10%。 

6,937,500 G＋12个月 

3 
经 建 投

公司 
832,500 G＋24个月 

（1）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 

4 
科 技 基

金公司 
5,827,500 G＋12个月 

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5 
大 同 中

药厂 
5,754,000 G＋12个月 同上 

6 
经贸资产

公司 
4,368,000 G＋12个月 同上 

注：G日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后第一个交易日。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家持有股份 25,665,000 -25,665,00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220,000 -8,220,000 0

3、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8,615,000 -78,615,00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112,500,000 -112,500,000 0

1、国家持有股份 0 17,965,500 17,965,50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5,754,000 5,754,000

3、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55,030,500 55,030,5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78,750,000 78,750,000

A股 60,000,000 0 60,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0,000,000 0 60,000,000

股份总额 172,500,000 0 138,750,0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安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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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股权分置的原因，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投入比例与其目

前在本公司总股本所占的比例是不一致的。本次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将根据非流通

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认股成本的不同，结合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同类型上市公

司的市盈率水平，来确定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各自应有的持股比例，作

为计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依据。 

2、测算过程 

（1）全流通条件下的发行市盈率 

目前已有十几家医药类上市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后复牌日至 2005年 12月 16日的日历天数在 1个月以上的有 G敖东、G华邦、

G京新、G双鹭、G天药、G康美、G华海、G康缘、G鑫富等九家公司，按这

九家公司在此一个月时间内的收盘价格及 2004 年度每股收益测算，其平均市盈

率为 16.69倍，该市盈率与国际成熟市场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大致相当。

因此，该市盈率可以作为在全流通条件下亚宝药业首次公开发行的相对合理的市

盈率参考水平。 

（2）全流通条件下的发行价格 

亚宝药业发行前一年（即 2001年）每股收益为 0.24元，按 16.69倍发行市

盈率测算，在全流通条件下，其发行价格应为 4.01元/股。 

（3）全流通条件下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2002 年 9 月，亚宝药业首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80

元/股，因此，在全流通条件下，亚宝药业首次公开发行时流通股股东应获得的

股份数为：4,000×4.80÷4.01＝4,788.03（万股） 

亚宝药业首次公开发行前，非流通股股份数为 7,500万股，因此，全流通条

件下，首次公开发行后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为： 

4,788.03÷（4,788.03＋7,500）＝38.96% 

（4）全流通条件下非流通股股东应持股份数 

亚宝药业 2004年 5月实施了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5股的分配方案，实施

后，流通股股份数由首次公开发行时的 4,000万股增加到了目前的 6,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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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测算，在全流通条件下，亚宝药业非流通股股东目前应持股份数为： 

6,000÷38.96%－6,000＝9,400.41（万股） 

（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时非流通股的理论缩股比例 

在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东持有亚宝药业 11,250 万股，而在全流通

条件下，非流通股股东应持有亚宝药业 9,400.41万股，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时，非流通股股东所持亚宝药业股份的理论缩股比例为： 

9,400.41÷11,250＝0.8356 

即非流通股每 10股缩为 8.356股。 

3、对价安排的确定 

考虑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亚宝药业股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经协商，亚宝药业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将对

价方案确定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按 1：0.7的比例单向缩股，缩股完成后，

亚宝药业目前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减至 7,875 万股，亚宝药业总股本减至

13,875万股。 

4、实施改革方案对亚宝药业流通股股东权益影响的评价 

（1）亚宝药业非流通股股东在上述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让步，

缩股比例由 1：0.8356提高至 1：0.7，更好地体现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原则。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亚宝药业目前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

数将由实施前的 11,250万股减至 7,875万股，减少了 3,375万股，占亚宝药业总

股本的比例由实施前的 65.22%减至 56.76%；目前的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数在

方案实施后未发生变化，但占亚宝药业总股本的比例将由实施前的 34.78%上升

至 43.24%，增加了 8.46个百分点。 

方案实施前后的亚宝药业股权结构对比表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持股情况 非流通股 

股东 
流通股 
股东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 

持股数量（股） 112,500,000 60,000,000 78,750,000 60,000,000 

持股比例（%） 65.22 34.78 56.76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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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单向缩股（缩股方式）与非流通股股东向

流通股股东赠送股份（送股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缩股方式下，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股份减少，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而送股方式下，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减

少，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等量增加，公司总股本不变。缩股方式下的对价安排可

以换算成送股方式下的对价安排。 

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按 1：0.7 比例单向

缩股，相当于在送股方式下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股份获送 2.43股股份。 

5、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综合考虑同类上市公司的对价水平、亚宝药业的盈利状况、亚宝药业股票目

前二级市场价格等因素，本保荐机构认为，亚宝药业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

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是合理的，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实施有利于亚宝药业的长远发展和亚宝药业股票二级市场的相对稳定。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承诺义务

提供的保证措施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 

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维护股价稳定，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就所

持股份分步上市流通做出承诺如下： 

（1）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欣钰盛公司和第二大非流通股股东众力投资

公司承诺： 

①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②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在 12个月内不超过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亚宝药业股份

总数的 10%。 

（2）公司第三大非流通股股东经建投公司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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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②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在 12个月内不超过亚宝药业股份总数的 5%。 

（3）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持有亚宝药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切实履行其承诺义务，一致承诺： 

（1）在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前，持有亚宝药业的股份不存在

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并在亚宝药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之前

不进行对实施该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 

（2）委托亚宝药业在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当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的临时托管； 

（3）在亚宝药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

决议后，将积极配合亚宝药业董事会实施改革方案，按亚宝药业相关股东会议通

过的决议进行股权处置。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如果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将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违反分步上市流通安排而出售所持亚宝药业

的股份，将按所出售股票价值的 30%之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亚宝药业”。 

4、承诺人声明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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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

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欣钰盛公司、众力投资公司、经建投公司、科技基金公司、大同中药厂、

经贸资产公司共同签署的《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

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协议》，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 

截止本改革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股权性质 

芮城欣钰盛科技有限公司 4,111.50 23.83 社会法人股 

山西省风陵渡开发区众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750.00 21.74 社会法人股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1,110.00 6.43 国有法人股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832.50 4.83 国有法人股 

大同中药厂 822.00 4.77 国有法人股 

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624.00 3.62 国有法人股 

根据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

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无法及时获得有关国资部门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公司非流通股东经建投公司、科技基金公司、大同中药厂、经贸资产公司

持有的股份为国有法人股，按照国有法人股权管理的相关规定，国有法人股的处

置需在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得到国资部门的批准，存在

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 

为此，本公司和本公司的国有法人股股东将积极与国资部门进行沟通和联

系，尽早取得批文。如果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然没有

获得国资部门的批准，本公司将延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如果国

资部门否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宣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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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有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

能，若该等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将可能导致非流通股股东无法执行对价安排。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已承诺：在亚宝药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之

前不进行对实施该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并委托亚宝药业在其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公告当日到登记公司办理股份的临时托管，以防止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被质押或转让，影响对价安排的执行。 

（三）无法得到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

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为此，本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传真、发放征求意

见函、走访投资者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广泛征求意见，

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从而争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临

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 

（四）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有可能造成股票价格波动，

并可能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公司董事会收到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后，聘请了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协助公司董事会制订改革方案、出具保荐意见；

聘请了君都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保荐意见结论 

在亚宝药业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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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承诺、预测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华泰证券认为：“1、亚宝药业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法人股股权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2、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单向缩股方式作为向

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是合理的，在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及自愿”

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3、亚宝药业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流通的期限、比例

出具了承诺。上述承诺为亚宝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有关承诺是切实可行的。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山西亚宝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二）律师意见结论 

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亚宝药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现阶段已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亚宝药

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尚需临时股东大会暨 A 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亚宝药

业减少注册资本尚需履行通知债权人并有对债务提供安排的义务”。 

 

 

 

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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